
股票代码：

600699

股票简称：

ST

得亨 编号：临

2011-042

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获得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11

年

12

月

1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

称

"

中国证监会

")

证监许可【

2011

】

1905

号《关于核准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向宁波均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

,

核准本公司向宁波均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发行

172,715,238

股股份、向宁波科技

园区安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发行

31,311,505

股股份、向骆建强发行

2,298,023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 该批复

自核准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同日，宁波均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2011

】

1906

号《关于核准宁波均胜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公告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的批复》

,

核准

豁免宁波均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宁波科技园区安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和自然人骆建强因以

资产认购本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而增持本公司

206,324,766

股股份

,

导致合计持有本公司

246,859,814

股股份

,

约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62.97%

而应履行的要约收购义务。

本公司董事会将根据核准文件的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 尽快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及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相关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提请广大投资者关注本公司公告。

特此公告

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1

日

证券代码：

002531

证券简称：天顺风能 公告编号：

2011-049

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12

月

1

日

(

星

期四

)

上午

9:30

在江苏省太仓经济开发区宁波东路

28

号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投票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由

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严俊旭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出席本次会议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6

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134,250,100

股，占公司

总股本

205,750,000

股的

65.25%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议案，并采用现场投票方式进行了表决，会议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

、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4,250,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刘志勇、 都伟律师列席本次会议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律师认

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关于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四、备查文件

1

、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2

日

泰达宏利中证

５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泰达宏利中证

５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泰达宏利

５００

指数分级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２２１６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

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

《

泰

达宏利中证

５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泰达宏利中证

５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合同

》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泰达稳健 泰达进取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１５００５３ １５００５４

２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１

】

１３３８

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 止

验资机构名称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

（

单位

：

户

）

４

，

１５２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１

，

４３５

，

１１３

，

０８０．８７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３５４

，

６８４．６１

募集份额

（

单位

：

份

）

有效认购份额

１

，

４３５

，

１１３

，

０８０．８７

利息结转的份额

３５４

，

６８４．６１

合计

１

，

４３５

，

４６７

，

７６５．４８

募集期 间基金 管理 人运用 固

有资金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

单位

：

份

）

－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

募集期 间基金 管理 人的从 业

人员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

单位

：

份

）

９９０．１０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０００１％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

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

注：

１．

按照有关规定，本基金合同生效前的律师费、会计师费、信息披露费等费用由基金管理人承担。

２．

本基金场外认购的基金份额确认为

１

，

２５０

，

１５３

，

２５５．４８

份 （含场外募集期利息结转的份额

３４０

，

１７４．６１

份），场内认购确认为

１８５

，

３１４

，

５１０．００

份（含场内募集期利息结转的份额

１４

，

５１０．００

份）。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销售机构受理投资人认购申请并不代表该申请一定成功， 申请的成功与否须以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

的确认结果为准。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在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２

个工作日之后，到销售机构的网点

进行交易确认的查询， 也可以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的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９８－８８８８

或

０１０－６６５５５６６２

和网站

ｗｗｗ．ｍｆｃｔｅｄａ．ｃｏｍ

查询交易确认状况。

根据《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以及本基金招募说明书、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本基金的申购自基

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三个月开始办理，本基金的赎回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三个月开始办理。

在确定了本基金开放申购和赎回的日期后， 本基金管理人至少提前

２

日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媒

体和基金管理人的公司网站上予以披露。

本基金拟在基金合同生效后

６

个月内申请泰达稳健份额和泰达进取份额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

易。 在确定基金上市交易时间后，基金管理人最迟在上市前

３

个工作日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媒体

和基金管理人的公司网站上予以披露。

本基金的份额配对转换自泰达稳健份额、泰达进取份额上市交易后不超过

６

个月的时间内开始办理，

基金管理人将在开始办理份额配对转换前

２

日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媒体和基金管理人的公司网

站上予以披露。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

财通价值动量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财通价值动量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财通价值动量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７２０００１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

、

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财通价值动量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财通价值动量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等

２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１

】

１４７６

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

（

单位

：

户

）

１０９３７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

（

单位

：

元

）

１

，

０５８

，

４２６

，

８４５．８３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

（

单位

：

元

）

１４６

，

０３２．２９

募集份额

（

单位

：

份

）

有效认购份额

１

，

０５８

，

４２６

，

８４５．８３

利息结转的份额

１４６

，

０３２．２９

合计

１

，

０５８

，

５７２

，

８７８．１２

其中

：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

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

单位

：

份

）

－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

其中

：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的从业人员认

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

单位

：

份

）

１３

，

４７１

，

４３０．０９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１．２７％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

注：本基金在募集期间发生的信息披露费、会计师费、律师费以及其他相关费用由本基金管理人承担，不

从基金财产中列支。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到销售机构的网点查询认购成交的确认情况， 也可以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的网站

ｗｗｗ．ｃ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或客户服务电话

４２０－８２０－９８８８

查询本基金的相关情况。

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本基金管理人开始正式管理本基金。 本基金的申购、赎回自基金合同生效日后

不超过

３

个月时间内开始办理。 具体开始办理时间，本基金管理人将最迟于申购、赎回开放日前

２

日在中国

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公告。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８７

证券简称：广百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７

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以通讯

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九名，实到九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

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公司

＜

控股子公司管理制度

＞

的议案》。公

司《控股子公司管理制度》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签订

＜

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书

＞

的议案》，同

意公司与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书》。

三、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鉴于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立信羊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整体加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

合伙）并设立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东分所。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起，立信羊城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将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主体为客户服务。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

备证券业务审计资格，具备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和能力，能够胜任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审计工

作，同意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的审计工作由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

该议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

案》。 详见公司刊登于《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８

）。

特此公告。

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８７

证券简称：广百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８

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召

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会议基本情况

（一） 会议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二）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星期一）上午

９

：

３０

（三） 会议地点：广州市西湖路

１２

号十一楼公司第一会议室

（四）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召开，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五）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星期三）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三、会议出席对象

（一）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二）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三） 因故不能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可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

股东；

（四）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参与会议股东的登记方法

（一）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二）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单位持股凭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办

理登记手续；

（三）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及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四）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下午

５

点前送达

或传真至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五）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上午

１０

时至

１２

时，下午

３

时至

５

时）；

（六）登记地点：广州市越秀区西湖路

１２

号广百商务楼十一楼公司证券部。

（七）联系方式：

联 系 人：邓华东

联系电话：

０２０－８３３２２３４８－６２２０

联系传真：

０２０－８３３３１３３４

邮 编：

５１００３０

（八）其他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与会股东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日

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本人）参加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由我单位（本人）承担。 表决结果如下：

项目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一

《

关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填票说明：请根据表决意见在相应表格中划

√

，如未作任何选择作为无效票处理。

股东名称（盖章

／

签名）：

委托人签名：

股东证件号码：

股东持有股数：

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关于长盛同祥泛资源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参与部分代销机构申购费率优惠

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活动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

起所管理的长盛同祥泛资源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０８０００８

，以下简称“本基金”）参与部分代销

机构的开放式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适用的代销机构有：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五矿证券有限公司、长江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费率优惠内容如下：

机构名称 申购费率折扣

华泰证券 网上

４

折

、

柜台

８

折

海通证券 网上

４

折

安信券证券 网上

４

折

申银万国证 网上银行

４

折

、

电话银行

５

折

银河证券 网上

４

折

华福证券 网上

４

折

中信建投证券 网上

４

折

瑞银证券 网上

６

折

齐鲁证券 网上

４

折

五矿证券 网上

４

折

长江证券 网上交易

、

手机证券交易均

４

折

光大证券 网上

４

折

国泰君安证券

银证联名卡

：

最低至

４

折

非银证联名卡

：

最低至

９

折

活动期间，投资者通过上述代销机构网上交易系统申购本基金，申购费率最低按原费率四折执行，但折

后费率不低于

０．６％

；若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则按原费率执行。 具体费率标准详见《长盛同祥泛资源

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长盛同祥泛资源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及相关公告。

相关业务细则请遵循各代销机构具体规定。

同时，为了更好的满足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本公司决定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起在部分代销机构推出本基

金的定期定额申购业务。适用代销机构有：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创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瑞银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长江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万通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定期定额申购业务内容如下：

机构名称 定投活动 定投申购费率折扣

华泰证券 有 柜台

８

折

、

网上

４

折

海通证券 有 柜台

８

折

、

网上

４

折

安信证券 有 无折扣

申银万国证券 有 无折扣

第一创业证券 有 无折扣

招商证券 有 无折扣

中信证券 有 无折扣

银河证券 有 柜台

８

折

、

网上

４

折

华福证券 有 无折扣

中信建投证券 有 柜台

８

折

、

网上

４

折

瑞银证券 有 无折扣

齐鲁证券 有 网上

４

折

国信证券 有 无折扣

东北证券 有 无折扣

民生证券 有 无折扣

长江证券 有 网上交易

、

手机证券交易均

４

折

国泰君安证券 有 无折扣

兴业证券 有 无折扣

平安证券 有 无折扣

中信万通证券 有 无折扣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是基金申购业务的一种方式，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述代销机构提交申请，约定每期扣

款时间、扣款金额及扣款方式，由上述代销机构于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及基金

申购申请业务。 投资者在办理相关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同时，仍然可以进行日常申购、赎回业务。

活动期间，投资者通过上述代销机构定投申购本基金，定投申购费率按原费率折扣活动执行，但折后费

率不低于

０．６％

；若原定投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则按原费率执行。 具体费率标准详见《长盛同祥泛资源主题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长盛同祥泛资源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 相关

业务细则请遵循各代销机构具体规定。

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起，投资者可在上述代销机构的全国各指定网点进行本基金的定期定额业务。相关

业务细则请遵循各代销机构具体规定。 如果上述代销机构对本公告披露的定投业务活动的具体安排做出调

整，请以该机构最新的规定为准。

重要提示：若投资者申请办理定投业务的基金处于暂停申购状态，则本公司不接受该基金定投业务的申

请。 对于相关代销机构已受理、并提交到注册登记机构的申购申请，注册登记机构将以确认失败处理。

一、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１．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址：

ｗｗｗ．ｃｓ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２６６６

（免长话费）或

０１０－６２３５００８８

（北京）

２．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网址：

ｗｗｗ．ｇｔｊａ．ｃｏｍ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６６

３．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网址：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ｓｔｏｃｋ．ｃｏｍ．ｃｎ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８８８

４．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网址：

ｗｗｗ．ｈｔｓｅｃ．ｃｏｍ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００１

、（

０２１

）

９６２５０３

５．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网址：

ｗｗｗ．ｓｙｗｇ．ｃｏｍ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２３

或

４００８８９５５２３

６．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网址：

ｗｗｗ．ｅｂｓｃｎ．ｃｏｍ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７８８

、

１０１０８９９８

７．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网址：

ｗｗｗ．ｈｆｚｑ．ｃｏｍ．ｃｎ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５９１－９６３２６

８．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网址：

ｗｗｗ．ｎｅｗｏｎｅ．ｃｏｍ．ｃｎ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１１

、（

０７５５

）

２６９５１１１１

９．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网址：

ｗｗｗ．ｎｅｓｃ．ｃｎ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００－０６８６

、（

０４３１

）

９６６８８－０

１０．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网址：

ｗｗｗ．ｕｂｓ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ｃｏｍ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１０－５９２２６７８８

１１．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网址：

ｗｗｗ．ｈｔｓｃ．ｃｏｍ．ｃｎ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９７

１２．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网址：

ｗｗｗ．ｃｓ．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５８

１３．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１０８．ｃｏｍ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０８

１４．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网址：

ｗｗｗ．ｑｌｚｑ．ｃｏｍ．ｃｎ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３８

１５．

第一创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网址：

ｗｗｗ．ｆｉｒｓｔｃａｐｉｔａｌ．ｃｏｍ．ｃｎ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１８８８

１６．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网址：

ｗｗｗ．ｅｓｓｅｎｃｅ．ｃｏｍ．ｃｎ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００１００１

１７．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网址：

ｗｗｗ．９５５７９．ｃｏｍ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９

或

０２７－８５８０８３１８

１８．

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网址：

ｗｗｗ．ｗｋｚｑ．ｃｏｍ．ｃｎ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１８－４００２８

１９．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网址：

ｗｗｗ．ｘｙｚｑ．ｃｏｍ．ｃｎ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６２

２０．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网址：

ｗｗｗ．ｇｕｏｓｅｎ．ｃｏｍ．ｃｎ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３６

２１．

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网址：

ｗｗｗ．ｍｓｚｑ．ｃｏｍ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 １９ ８８８８

２２．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网址：

ｗｗｗ．ｐｉｎｇａｎ．ｃｏｍ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１１

—

８

２３．

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网址：

ｗｗｗ．ｚｘｗｔ．ｃｏｍ．ｃｎ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５３２－９６５７７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本公司提醒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

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 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并不等于零存整

取等储蓄方式，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也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 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

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特此公告。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日

证券代码：

600114

股票简称：东睦股份 编号：（临）

2011-20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11

月

24

日以书面形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召开第四届董

事会第七次会议的通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2011

年

12

月

1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参加会

议董事

9

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

7

人，池田修二董事和稻叶义幸董事分别书面委托多田昌弘董事参加会议

并表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董事对本次董事会会议的议案进行

了认真审议，经表决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拟投资设立宁波东睦达力电机有限公司的议案》：

1

、决定投资设立宁波东睦达力电机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800

万元人民币；其中本公司以自有资金现

金出资

56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70%

，宁波达力电机有限公司现金出资

24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30%

；

2

、公司推荐芦德宝、曹阳、何灵敏为宁波东睦达力电机有限公司董事候选人；

3

、授权公司董事长全权负责办理宁波东睦达力电机有限公司设立相关事宜。

表决结果：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通过。

有关上述对外投资的详细情况，请查阅公司《对外投资公告》【（临）

2011-21

】。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1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

、《投资设立宁波东睦达力电机有限公司暨管状电机项目投资可行性研究报告》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1

日

证券代码：

600114

股票简称：东睦股份 编号： （临）

2011-21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宁波东睦达力电机有限公司

投资金额和比例：注册资本

800

万元，公司出资占比

70%

投资期限：合资年限

30

年

预计投资利润率：

38.56%

（

2015

年）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宁波达力电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宁波达力

"

）

在浙江省宁波市 共同投资设立宁波东睦达力电机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800

万元，其中本公司以

自有资金现金出资

560

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

70%

，宁波达力以自有资金现金出资

240

万元人民币，

占注册资本的

30%

。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2011

年

12

月

1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应

出席会议董事

9

人，实际出席董事

7

人，池田修二董事和稻叶义幸董事分别书面委托多田昌弘董事出席会

议并表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董事对《关于拟投资设立宁波东

睦达力电机有限公司的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经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1

、决定投资设立宁波东睦达力电机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800

万元人民币；其中本公司以自有资金现

金出资

56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70%

，宁波达力电机有限公司现金出资

24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30%

；

2

、公司推荐芦德宝、曹阳、何灵敏为宁波东睦达力电机有限公司董事候选人；

3

、授权公司董事长全权负责办理宁波东睦达力电机有限公司设立相关事宜。

决议表决结果：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通过。

（三）投资行为生效的审批程序

此项对外投资获得本公司董事会批准后， 须与宁波达力电机有限公司正式签署出资人协议书和新公

司章程。 本次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由于股权投资金额未超过

5,000

万元，故无须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但须

报政府有关部门批准。

二、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董事会四届七次会议决议，公司将与宁波达力共同签署出资人协议书和新公司章程。

宁波达力电机有限公司的注册地址为宁波市海曙区中山西路

322

弄

20

号， 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

司，法定代表人：王海宁，经营范围为一般经营项目：计算机、照相机、汽车的零配件及自动干手机、空气清

洁机、微特电机的研发、制造、加工（限于分支机构经营），自营和代理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经

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该公司注册资本为

150

万元，其中自然人吴德云持有

53.33%

的股权，

自然人王海宁持有

20%

的股权。

2010

年度宁波达力实现营业总收入

863.41

万元，税后利润

63.99

万元。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总资

产为

714.89

万元，总资产负债率为

47.12%

。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及投资进度安排

拟投资设立的宁波东睦达力电机有限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800

万元，其中本公司

以自有资金现金出资

56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70%

，宁波达力以自有资金现金出资

240

万元，占注册资本

的

30%

。 合资期限为

30

年。

宁波东睦达力电机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各类管状电机及其控制系统的生产和销售。

管状电机是一款应用于欧式卷帘门窗、遮阳蓬和电动屏幕上作为动力源使用的产品，可以实现电动门

窗的遥控、群控、远程控制、自动控制等。 管状电机的相关产品还包括开合帘电机、罗马帘电机、推窗电机、

移窗电机、庭园开门电机等。

依据可行性研究报告，新公司产能可达

30

万支管状电机，其中

2012

年投产后当年可生产和销售管状

电机

10.7

万支，销售额为

1,700

万元，

2015

年实现生产和销售管状电机

27.7

万支，销售额超过

4,500

万元，

利润总额为

391

万元。

本次投资的投资回收期：

4.06

年（所得税后）

内部收益率（

IRR

）：

32.36%

（所得税后）

财务净现值（

Ic＝12%

）：

422

万元（所得税后）

投资利润率：

38.56%

（

2015

年）

盈亏平衡点：

46.07%

（生产能力利用率）

公司对外投资进度安排如下：

2011

年

12

月底以前，与宁波达力签署出资人协议书和新公司的《公司章程》；股东双方完成出资后，办

理新公司的工商注册登记；完成对宁波达力现有资产的评估，经双方协商确认后，由宁波东睦达力电机有

限公司收购宁波达力相关资产，并移至新公司注册地，完成新公司全部生产准备工作。

四、对外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此项对外投资设立宁波东睦达力电机有限公司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后， 公司将与宁波达力正式签署出

资人协议书和新公司章程。

五、对外投资对本公司的影响

（一）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

本次投资出资的

560

万元为本公司自有资金，其他资金由银行贷款解决。

（二）对外投资对本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新公司生产的管状电机是由电机系统、减速系统和控制系统三部分组成，其中在减速系统中使用了一

定量的粉末冶金零件。 本公司藉此项目投资尝试拓展公司的产业链，作为今后公司粉末冶金产品的补充。

由于新公司规模较小，且后期的运营资金也是依靠本公司担保从银行进行少量贷款，因此不会对本公

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明显影响。

六、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1

、新公司的市场开拓风险

鉴于本次对外投资是本公司尝试将粉末冶金产品的产业链拓展至管状电机， 将本公司部分粉末冶金

产品向下游的管状电机拓展，管状电机的市场开拓将可能成为新公司运营的风险。

2

、新公司产品的技术风险

新公司的主要技术将源于宁波达力的团队，尽管该团队及无形资产将全部进入新公司，但新公司团队

与本公司管理文化的融合程度，以及本公司对于管状电机的相关技术掌握程度的有限，也可能成为新公司

技术发展的风险。

3

、针对上述风险拟采取的措施

在充分了解管状电机市场现状的基础上，分析新公司生产的管状电机的特点，对产品进行准确的市场

定位，利用本公司粉末冶金产品的质量优势，提升公司管状电机产品的竞争力；积极推动企业文化的融合，

提高凝聚力，为管理团队和核心技术人员提供更好的发展空间，为公司的技术创新提供更好的平台。

七、备查文件目录

1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

、《投资设立宁波东睦达力电机有限公司暨管状电机项目投资可行性研究报告》

特此公告。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1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C10

2011

年

12

月

2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000048

证券简称

:ST

康达尔 公告编号

:2011-027

深圳市康达尔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重大合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或乙方

"

）于

2011

年

11

月

30

日与深圳市坪山新

区管理委员会、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坪山管理局就本公司位于坪山新区坑梓街道的两块土地征收

签订了《收地补偿协议书》

(

以下统称

"

康达尔坑梓收地协议

")

；于

2011

年

11

月

30

日与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

源委员会宝安管理局就本公司位于宝安区西乡街道、沙井街道、福永街道的三块土地的征收和开发签订了

《收地补偿协议书》（以下统称

"

康达尔西乡、沙井（福永）收地及开发协议

"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的有关规定，现就协议签订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合同风险提示

1．

合同的生效条件

康达尔坑梓收地协议和康达尔西乡、沙井（福永）收地及开发协议均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2．

合同的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

康达尔坑梓收地协议和康达尔西乡、沙井（福永）收地及开发协议的内容是清晰确定的

,

且协议另一方

当事人是政府

,

公司管理层认为

,

合同不存在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

3．

合同履行对公司本年度经营成果有重大影响

康达尔坑梓收地协议和康达尔西乡、沙井（福永）收地及开发协议的履行对本年度或（和）以后年度的经

营成果有重大影响。 由于土地补偿款的收取与土地移交进度相关，本年度能否确定收益将取决于能否完成

土地的移交工作。 本公司将积极推进有关土地移交的各项准备工作，力争在年底前完成土地移交并收取到

相关补偿款项，以达到满足确认收益的各项条件。

4．

其他说明

由于坑梓收地对本公司在深圳市辖区内的种鸡和种猪养殖业务将产生较大的不利影响，为此，在同意

政府收回坑梓基地的前提下，提出了土地整合一揽子解决方案，故康达尔坑梓土地收地协议与康达尔西乡、

沙井（福永）收地及开发协议一并签署。

二、合同当事人介绍

1．

康达尔坑梓收地协议各方

甲方：深圳市坪山新区管理委员会（甲方一）、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坪山管理局（甲方二）

乙方：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

康达尔西乡、沙井（福永）收地及开发协议各方

甲方：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宝安管理局

乙方：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康达尔坑梓收地协议的主要内容

1

、补偿标的

甲方此次收回乙方的两块土地位于坪山新区

G13112-0092

宗地 （土地证号为宝府国用字 （

1992

）第

1600098

号）和

G13113-0098

宗地（土地证号为宝府国用字（

1992

）第

1600097

号），使用面积分别为

131,646

平方米、

1,139,465

平方米，总计面积为

1,271,111

平方米。 该两块土地属于本公司下属全资企业深圳市康达

尔（集团）养鸡有限公司和深圳市康达尔养猪有限公司使用的生产基地。

2

、补偿款

甲方对乙方补偿标的给予货币补偿， 总补偿款为人民币柒亿肆仟零贰拾玖万零肆拾玖元整 （小写：

￥740,290,049

元），包括以下两项：

（

1

） 土地补偿： 土地补偿款为人民币肆亿捌仟捌佰壹拾万陆仟陆佰贰拾肆元整 （小写：

￥488,106,624

元）。

（

2

）地上的建筑物及附属设施、附着物、基础设施、

G13112-0092

宗地房屋及附属设施、基地生产设备、

绿化工程及花木场、果树、果树和苗木看管、维护、修缮成本、种猪种鸡等生物资产和人员安置的费用，合计

为贰亿伍仟贰佰壹拾捌万叁仟肆佰贰拾伍元整（小写：

￥252,183,425

元）。

3

、补偿款的支付

（

1

） 首期付款： 本笔付款数额为人民币叁亿柒仟零壹拾肆万伍仟零贰拾伍元整 （小写：

￥370,145,025

元）。 在办理完坑梓基地原所有土地证书的注销手续前付清该笔款项。

（

2

） 余款支付： 本笔付款数额为人民币叁亿柒仟零壹拾肆万伍仟零贰拾肆元整 （小写：

￥370,145,024

元），该笔款项在乙方完成土地使用证注销手续并签订移交确认书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付清。

（

3

）甲方预付款的扣除问题

深圳市坪山新区管理委员会（原名深圳市大工业区管理委员会，即甲方一）向乙方支付的下列四笔款项

共计人民币陆仟壹佰零壹万叁仟元整（小写：

￥61,013,000

元），为总补偿款的构成部分，且该四笔款项在本

协议签订前已经支付，应纳入本次收地补偿款一并进行结算。 甲方同意在最后一笔付款中扣除。

4

、补偿标的移交

乙方在收到首期款后

5

日内将全部土地（剔除涉及边界争议的土地）一次性移交给甲方二。

5

、厂房返租事宜

乙方要求甲方将已经移交的不超过

4.25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的厂房返租给乙方， 按现状使用， 不得转

租，双方同意以市房地产评估发展中心评估的价格为准

,

租赁期限为双方办理完土地移交确认手续后六个

月。 因坪山新区项目建设需要乙方租赁的场地，乙方应予以配合，经甲方通知后在一个月内提前交还。 有关

返租的具体事宜，可以由市土地储备中心与乙方另行签署租赁协议。

6

、违约责任

本协议一经签订，若乙方不能按期向甲方交付土地及地上建筑物、构筑物、附着物、花木等补偿标的，应

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以实际给甲方造成的损失计算。任何一方无故擅自解除本协议，违约方按本协议

约定补偿款总额的

10%

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

（二）康达尔西乡、沙井（福永）收地及开发协议的主要内容

康达尔西乡、沙井（福永）收地及开发协议主要内容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内容是关于本公司位于宝

安区西乡街道的一块土地的收地及开发事宜（以下简称

"

康达尔西乡土地开发项目协议

"

），第二部分是关于

本公司位于沙井街道、福永街道的二块土地的收地及开发事宜（以下简称

"

康达尔沙井（福永）土地开发项目

协议

"

）。 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部分 康达尔西乡土地开发项目协议

本公司位于宝安区西乡街道的土地总面积为

281,436

平方米，按照规划功能保留西乡固戍地块

10.5

万

平方米商住用地由本公司补缴地价后进行开发，剩余土地由政府收回并进行货币补偿。

1

、收回土地、保留用地范围及货币补偿

（

1

）保留商住开发用地面积

105,259

平方米。

（

2

）收回土地面积：扣除保留用地面积，甲方依法收回

181,616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

（

3

）货币补偿总额为：人民币捌仟陆佰万肆仟肆佰捌拾柒元整（小写：

￥86,004,487

元），包括土地补偿费

为人民币捌仟零柒拾贰万玖仟零肆贰拾元整（小写：

￥80,729,040

元）；建（构）筑物、青苗补偿费人民币伍佰

贰拾柒万伍仟肆佰肆拾柒元整（小写：

￥5,275,447

元）。

（

4

）付款方式

①

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甲方按总补偿款的

50%

支付给乙方计：人民币肆仟叁佰万贰仟贰佰

肆拾叁元整（小写：

￥43,002,243

元）。

②

待乙方将土地及地上建筑物、构筑物、青苗等移交给甲方

7

日内（除信兴学校占用的土地外），甲方将

总补偿款的

50%

支付给乙方计：人民币肆仟叁佰万贰仟贰佰肆拾肆元整（小写：

￥43,002,244

元）。

（

5

）土地的交付

乙方需在本协议签订生效之日起

1

个月内将空地部分移交甲方；收到首期款后的

3

个月内将除信兴学

校占用以外的剩余土地及地上建（构）筑物、青苗等移交给甲方处置。

2

、保留用地的地价缴交及开发建设

（

1

）保留用地的土地用途为商住用地，其中，商业和办公面积占

15%

左右，住宅面积占

85%

左右；容积率

上限为

4.6

；可分宗开发，项目总建设周期不超过

8

年（以开工证为准）；使用年期为五十年（从签订首宗地块

的土地出让合同之日起计算），期满后，住宅部分按照物权法的规定，自动顺延年期。

（

2

）保留用地的地价核算及交纳：保留用地的地价在从签订首宗地块的土地出让合同之日起三年之内

缴交的，按现行的

2006

年深圳市政府公布的基准地价标准执行；在签订首宗地块的土地出让合同之日起三

年以后缴交的，按缴交时市政府生效执行的基准地价标准执行。甲方同意乙方分宗开发及分期缴交地价，开

发分宗地块时按规定分期缴纳相应地块的地价。 在签订首宗地块土地出让合同书时，须缴交不少于所有保

留开发用地总地价的

10%

。

（

3

） 甲方同意在本协议签订生效之日起半年内与乙方签订开发用地的首宗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

,

乙

方原因影响合同签订

,

甲方不负责任。

3

、土地开发建设相关问题的处理

（

1

）信兴学校搬迁问题

①

信兴学校搬迁事宜，由宝安区政府负责处理；在此次收地范围内规划配套的学校由乙方代为建设（含

自行办理相关报建手续和施工），并由宝安区政府提出具体要求标准与乙方签订委托代建合同。

②

为保证学校顺利搬迁，乙方要求新建的配套学校交由信兴学校现经营者继续经营一个合理年限作为

过渡期，乙方将向宝安区政府申请，甲方充分理解乙方的要求，并尽最大努力与宝安区政府协调解决。

（

2

）市政道路建设问题

对地块内规划约

7,000

平方米市政道路，由乙方按交通部门要求，建设后无偿向政府移交，产权归政府。

为节约集约利用土地，甲方同意在满足道路技术规范的情况下由乙方建成地下市政道路；甲方同意将该约

7,000

平方米市政道路的地上用地纳入乙方保留用地红线范围内一并开发， 对道路用地按保留用地标准计

容积率

,

建筑面积纳入保留用地的建筑面积内。

（

3

）城市绿化通廊建设问题

甲方同意此次收地范围内西北侧规划约

30,000

平方米的城市绿化通廊由乙方代为建设（含自行办理相

关报建手续和施工），并由宝安区政府提出具体要求标准与乙方签订委托代建合同。

第二部分 康达尔沙井（福永）土地开发项目协议

1

、协议标的

本公司位于宝安区沙井、福永的土地证号分别为宝府国用字（

1992

）第

0400137

号、第

0300075

号的两

块用地，占地面积合计为

262,491

平方米。 由于

107

国道扩建工程已收回上述国有土地使用证范围内的

1.9

万平方米土地，甲方同意剩余土地约

24.3

万平方米用地整体列入

2011

年城市更新开发范围并列入

2011

年

深圳市城市更新计划。

2

、城市更新项目的政策支持

因乙方同意甲方以全货币补偿方式收回坑梓基地用地，从支持本公司发展的角度出发，甲方同意给予

乙方以下政策支持。

（

1

）甲方同意按照规划功能保留沙井地块

12.5

万平方米商住用地

(

范围以更新单元专项规划为准

),

容积

率为

3.0

左右，甲方同意在该项目的城市更新专项规划中对有关规划和开发土地等方面给予支持。 地价缴

纳按城市更新相关规定执行，其中，在从签订首宗地块的土地出让合同之日起三年之内缴交城市更新地价

时，以基准地价标准计算地价的部分，按现行的

2006

年深圳市政府公布的基准地价执行；在从签订首宗地

块的土地出让合同之日起三年以后缴交的，以基准地价标准计算地价的部分，按缴交时市政府生效执行的

基准地价标准执行。

在三年之后缴交部分，按深圳市政府执行生效的新的基准地价执行。 甲方同意乙方分宗开发及分期缴

交地价，开发分宗地块时按规定分期缴纳相应地块的地价。

（

2

）甲方同意该项目不配建政策性用房，不需给政府提供除配套道路和学校以外的任何配套用地及独

立用地。

（

3

）甲方同意乙方分宗开发及分宗分期缴交地价，开发分宗地块时按规定分期缴纳相应地块的地价。 在

签订首宗地块土地出让合同书时，须缴交不少于所有开发用地总地价的

10%

。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

、合同对公司本年度以及未来各会计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的影响

（

1

）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

本次土地征收及开发合同是在政府主导下按照平等原则双方通过谈判、协商一致后签署的，虽然坑梓

基地被政府收回后，由于在深圳市辖区内无法再获得适合养殖的农业生产基地，导致本公司在深圳地区无

法持续经营种鸡和种猪的养殖业务，从而对本公司的农业产业的经营和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为此，本公司管

理层目前已经初步确定以饲料产业为核心的农业产业一体化经营模式作为农业产业的未来发展方向，以应

对坑梓基地停产后对本公司农业产业的不利影响。

与此同时，作为土地整合一揽子解决方案的组成部分，本公司获得了对本公司西乡和沙井两个地块共

23.73

万平方米工业用地转商住用地的批准及协议签定。 两商住项目总建筑面积超过

100

万平方米，总销售

面积超

90

万平方米， 可在未来八至十年内分期开发， 因此房地产业务将成为本公司未来可持续经营的产

业。

综上所述，在土地整合工作完成后，本公司的产业结构将发生较大变化，但这种变化是有利于公司长远

发展目标的，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

2

）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的影响

根据上述协议，本公司就坑梓收地、西乡收地业务将收到现金补偿

82,600

万元，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本公司将减少账面资产和处置该等资产、业务及人员的损失共计

20,410

万元，可增加非经常性损益约

48,000

万元（税后），收益的确认时间将根据收地进度而定。 此外，虽然未来房

地产的政策和价格走势存在着不确定性，但本公司开发的西乡项目紧临前海中心区、沙井项目位于商业中

心区，具有较大的区位优势；并且总销售面积为

51.8

万平方米的西乡项目的地价按基准地价缴纳，总销售面

积不少于

37.5

万平方米的沙井项目的地价部分按基准地价缴纳、部分按评估地价缴纳，具有较大的土地成

本优势。 因而，公司管理层认为随着本公司分期开发建设西乡和沙井商住项目，预计在未来的八至十年内可

以为本公司带来稳定可观的房地产开发收益和持有商用物业的租赁收益，将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

产生重大影响。

上述测算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准确数据以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为准。

2

、合同对上市公司业务独立性不存在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合同而对当事人形成依赖。

3

、本公司将对合同的履行情况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五、合同的审议程序

本公司于

2004

年

10

月

25

日召开的

2004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政府收回坑

梓基地土地使用权并授权公司董事会负责办理具体补偿事宜的议案》；同时，本次收地事项也获得了深圳市

政府办公会议及市政府第五届三十四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六、备查文件

1

、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4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市政府办公会议纪要〔

2011

〕第

183

号；

3

、市政府第五届三十四次常务会议；

4

、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收地工作会议纪要；

5

、《收地补偿协议》；

6

、《收地补偿及开发协议》。

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二日


